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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食品中毒案件月別統計表（民國 113年）    單位：案，人 

月別 通報案件數 患者數 死亡數 

1月 61 319 0 

2月 177 1,178 0 

3月 171 950 6 

4月 276 1,448 0 

5月 153 952 0 

6月 164 659 0 

7月 124 565 0 

8月 143 720 0 

9月 133 680 4 

10月 96 515 0 

11月 74 311 0 

12月 178 748 0 

總計 1,750 9,045 10 

 



2 

 

 

表二：食品中毒案件病因物質分類統計表（民國 113年） 單位：案，人 

病因物質 通報案件數 患者數 死者數 

總計 1,750 9,045 10 

病因物質判明合計 1       777 5,580 10 

細菌 

小計 2    261 2,412 6 

腸炎弧菌     55 388 0 

沙門氏桿菌   30 558 0 

病原性大腸桿菌 24 174 0 

金黃色葡萄球菌 90 827 0 

仙人掌桿菌  87 929 0 

肉毒桿菌  0 0 0 

其他 3 2 39 6 

化學物質 

小計 1 12 4 

農藥 1 12 4 

重金屬 0 0 0 

其他 0 0 0 

天然毒 

小計  11 153 0 

植物性 6 19 0 

麻痺性貝毒 0 0 0 

河豚毒 3 5 0 

組織胺 2 129 0 

黴菌毒素 0 0 0 

其他 0 0 0 

其他 

病因物質 

小計 4 573 3,710 0 

諾羅病毒  562 3,634 0 

輪狀病毒  12 79 0 

病因物質不明合計  973 3,465 0 
1病因物質判明合計，為扣除重複計數之值，細菌與病毒共同引起之案件共有 68案，
患者數共 580人；細菌與天然毒共同引起之案件共有 1案，患者數共 127人。 

2細菌之小計，為扣除重複計數之值，2種細菌共同引起之案件共有 21 案，患者數
共 405人；3種細菌共同引起之案件共有 3 案，患者數共 49人。 

3細菌之其他，包含霍亂弧菌 1案，患者數 4 人；邦克列酸 1案，患者數 35人。 
4病毒之小計，為扣除重複計數之值，2種病毒共同引起之案件共有 1 案，患者數
共 3人。 



3 

 

 

表三：食品中毒案件原因食品分類統計表（民國 113年） 單位：案，人 

原因食品 通報案件數 患者數 死者數 

總計 1,750 9,045 10 

原因食品判明合計 1 1,478 7,847 10 

水產 

小計 19 194 0 

貝類 12 54 0 

魚類 3 131 0 

河豚 3 5 0 

其他 2 1 4 0 

水產加工品 0 0 0 

肉類及其加工品 11 227 0 

蛋類及其加工品 3 12 0 

乳類及其加工品 2 8 0 

穀類及其加工品 2 18 0 

蔬果類及 

其加工品 

小計 9 168 0 

蕈類 3 6 0 

其他 3 6 162 0 

糕餅、糖果類 0 0 0 

盒餐、桶餐類 12 476 0 

複合調理食品 55 520 10 

其他食品 

小計 1,369 6,374 0 

特定餐別 1,192 5,758 0 

特定食品 177 616 0 

原因食品不明合計 272 1,198 0 
1原因食品判明合計，為扣除重複計數之值，水產品與蔬果類及其加工品共同引起
之案件有 1案，患者數共 127人；肉類及其加工品與蔬果類及其加工品共同引
起之案件有 1案，患者數共 17人；肉類及其加工品與複合調理食品共同引起之
案件有 1案，患者數共 2人；蔬果類及其加工品與複合調理食品共同引起之案
件有 1案，患者數共 4人。 

2水產之其他，包含蝦子 1案，患者數 4人。 
3蔬果及其加工品之其他，包含毛豆 1案，患者數 2人；生菜 1案，患者數 27 人；
青菜 1案，患者數 17人；蔥花 1案，患者數 5人；姑婆芋 1案，患者數 4人；

油桐花果實 2案，患者數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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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食品中毒案件攝食場所分類統計表（民國 113年） 單位：案，人 

攝食場所 通報案件數 患者數 死亡數 

自宅 268 863 4 

供膳之營業場所 1,282 5,752 6 

學校 74 1,186 0 

辦公場所 40 449 0 

醫療場所 3 19 0 

運輸工具 5 183 0 

部隊 8 55 0 

野外 4 40 0 

攤販 41 108 0 

外燴 12 77 0 

監獄 0 0 0 

其他 1 40 564 0 

總計 2 1,750 9,045 10 
1其他包含民宿 7案，患者數 22人；旅館 2 案，患者數 4人；飯店 3案，患者數

7人；長照機構 3 案，患者數 29人；療養院 1 案，患者數 90 人；教養院 2 案，

患者數 6人；護理之家 2案，患者數 8人；早療中心 1案，患者數 2人；老人

關懷據點 1案，患者數 3人；月子中心 1 案，患者數 2人；補習班 4案，患者

數 117人；宿舍 1 案，患者數 2人；販賣地點 2案，患者數 4人；園區 3案，

患者數 210人；漁船 1案，患者數 1人；遊艇 1案，患者數 12 人；電影院 1 案，

患者數 2人；動物園 1案，患者數 3人；教會 1案，患者數 24 人；博物館 1 案，

患者數 12人；活動會場 1案，患者數 4人。 
2總計為扣除重複計數之值，兩種場所共同引起之案件有 27案，患者數 2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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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食品中毒案件食品被污染或處置錯誤之場所分類統計表 

（民國 113年） 單位：案，人 

場所 通報案件數 患者數 死亡數 

自宅 3 16 4 

供膳之營業場所 36 549 6 

學校  0 0 0 

辦公場所 0 0 0 

醫療場所 0 0 0 

食品工廠 0 0 0 

攤販 1 2 0 

販賣地點 0 0 0 

部隊 2 8 0 

原料食品採集場所 0 0 0 

野外 0 0 0 

外燴 0 0 0 

監獄 0 0 0 

其他 1 1 0 

不明場所 1,707 8,469 0 

總計 1,750 9,045 10 

 


